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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下貸款條款及細則 

如貸款人批核借款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計劃」）下貸款（「貸款」）的申請（「申請」），貸款人會在扣除任何適用

費用及收費後，把貸款金額存入借款人的戶口。其後，借款人會獲專函通知（「通知函」）。貸款批核與否受制於申請的條款及細則

以及下列的條款及細則。 

1. 適用條款及細則 

借款人須遵守並會受下列條款及細則約束： 

(a) 貸款人的一般條款及細則； 

(b) 申請所載的條款及細則；及 

(c)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貸款下條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則」）。 

如一般條款及細則與本條款及細則及申請的條款及細則有任何不一致，概以本條款及細則及申請的條款及細則為準。 

2. 先決條件 

貸款人並無義務去批核貸款。在貸款人滿意以下條件已經在形式及内容方面被滿足之前，借款人不可使用貸款： 

(a) 申請由借款人妥為簽訂及接受，並送交貸款人； 

(b) 借款人已經向貸款人提交申請及計劃要求提供的文件及證據； 

(c) 借款人符合所有與申請有關的適用條款及細則，以及所有計劃下的要求（包括計劃下的資格標準）。  

3. 還款安排 

3.1 借款人須就貸款的本金與適用的利息，按貸款的還款期每月平均償還相同還款額，而最後一期還款額為貸款的所有結

欠。 

3.2 借款人在此授權貸款人於通知函上所列的還款日從還款戶口扣除每月還款金額。若還款日為非銀行營業日，貸款人將會

於下一個銀行營業日扣除該金額。 

3.3 貸款人有權分配每月還款金額中清還本金與利息所佔的比例。 

3.4 如借款人在清還貸款下所欠款項有任何困難，應盡早通知貸款人。借款人的姓名、地址及其他與申請、貸款及/或計劃有

關而已經向貸款人提供的資料如有任何更改，亦須書面通知本行。 

4. 利息 

4.1 貸款的實際年利率（APR）為 1%。 

4.2 在貸款的還款期完結時，倘若貸款及利息已獲得全數清償，借款人可獲退還利息，惟退還利息的前提為貸款人已經從香

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按揭證券公司」）（或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證保險公司」）代表）就貸款收到相關

利息退還金額。借款人同意利息的退還屬於按揭證券公司的責任。 

4.3 借款人明白及確認，如借款人獲退還利息，該利息退還的先決條件為借款人須透過貸款人（作爲按揭證券公司的服務

者）向按揭證券公司或按證保險公司退回任何不應向借款人退還的利息，或任何超出的應退還利息的金額。 

5. 逾期費用 

5.1 如借款人未能依期清還全數每月還款金額（包括因為還款戶口未有足夠款項），貸款人可能（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

下），就每次未能依期清還徵收逾期費用。 

5.2 借款人在此授權貸款人從還款戶口扣除該等逾期費用的金額。為免生疑問，所有貸款人向借款人收取的逾期費用並不適

用於上述第 4.2 條的利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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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前還款 

借款人可在最終還款日前提前一次過全數清還貸款下未清還的本金及利息，但貸款人不接受部份還款。 

7. 被要求清還 

貸款人有權要求借款人在任何時間全數清還貸款下未清還的本金及利息。如貸款人行使此權利，借款人須支付貸款未清還的本

金及所有應付但未付的利息。 

8. 費用及收費 

如借款人未能清還任何已到期的欠款，或違反本條款及細則及任何適用於貸款的其他條款，貸款人可強制執行其權利或採取補救

方法收回或追討貸款下的欠款。貸款人有權為該等目的聘用代理人或服務供應商。就貸款人為收回或追討任何欠款而合理地招致

並金額合理的所有成本（ 包括法律費用）及開支，借款人須對貸款人作出彌償及向貸款人付還。 

9. 更改條款及細則、收費及費用 

9.1 貸款人有權不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及有關貸款的利率、收費、保費、銷費及其他費用的金額或百份率，以貸款人認為適

當的方式給予借款人事先通知。除非借款人在更改生效前清還全數貸款，借款人須受有關更改約束。 

9.2 各項適用的費用及收費（包括適用利率及金額的詳細資料）已刊登在貸款人的服務收費用簡介上。該服務收費用簡介已

發佈於貸款人的網站，借款人亦可向貸款人在香港的任何分行索取。 

10. 不得從付款中扣減款項 

10.1 所有根據或有關貸款作出的付款（包括本金、利息、適用的費用及收費）必須全數向貸款人支付。借款人不得從借款人

根據或有關貸款作出或將作出的任何付款中扣除貸款人欠下借款人的任何款項。如根據適用法律或法規須扣除稅款或類

似的收費，或因任何其他原因須作出扣除，或貸款人之後須根據適用法律或法規退還任何所收到的支付欠款的款項，借

款人必須補足差額，以確保貸款人全數收到根據或有關貸款應付的款項。 

10.2 借款人同意，作為終止貸款的先決條件，貸款人所收到的還款不會於其後須根據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被退還或扣減。當

終止貸款後，若貸款人之後須根據適用法律或法規退還任何所收到的還款，或當終止貸款時，若貸款人並未全數收到償

還欠款的款項，則借款人仍然有責任支付差額或任何餘款，以確保貸款人能全數收到根據或有關貸款應付的款項，而貸

款人有權向借款人追討該差額或任何餘款，猶如貸款人從未終止貸款。 

10.3 借款人確認，根據香港的適用法律或法規，或任何其他借款人可能居住的國家／地區的適用法律或法規項下有關貸款的

任何預扣稅義務或其他扣減或預扣義務（無論是稅務或任何其他原因的扣減或預扣）均為借款人的責任。借款人將應貸

款人的要求從速向貸款人提供貸款人認為滿意的證據，以證明借款人已遵守適用的扣減或預扣義務。有關未能履行此等

義務的所有後果，包括任何機構可能就此向貸款人作出的任何申索，借款人確保貸款人不會招致任何損失，並同意應要

求對貸款人作出全部彌償。 

10.4 本第 10 條於終止貸款後仍然繼續有效。 

11. 銷售人員薪酬 

貸款人銷售人員的薪酬基於其整體表現並參考多種因素而釐定，並不單純按其財務表現來決定。為鼓勵銷售人員與客戶建立深

厚、持久及互利的關係，其薪酬會不時檢討。 

12. 延遲償還本金安排 

12.1 本第 12 條適用於借款人按照計劃的條款就貸款申請延遲償還本金安排，而貸款人同意該申請。如本條款及細則的

第 3 條與本第 12 條有任何衝突，以後者為準。  

12.2 在延遲償還本金安排期內，按約定利率計算的貸款累計利息須繼續每月分期被支付。  

12.3 貸款還款期保持不變。在延遲償還本金安排期完結後，貸款的本金連同適用的利息金額須在剩餘的貸款還款期內

每月分期等額償還，惟最後一筆分期的金額應為貸款的未償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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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轉移 

13.1 貸款人可出售、轉讓或轉移其在貸款下或與貸款有關的所有或任何權利及/或義務予任何人士(包括按揭證券公司)而無須

借款人同意 。在有關轉讓或轉移予按揭證券公司後，貸款人可作為按揭證券公司的服務提供者處理貸款。 

13.2 在沒有貸款人及按揭證券公司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借款人不可轉讓借款人在貸款下或與貸款有關的任何文件下全部

或部份的權利和義務。 

14. 管轄法律及管轄權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借款人服從香港法院的非專有管轄權。 

15. 爭議 

如有任何爭議，貸款人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監管規定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17. 語言 

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為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中文版本僅供參考。 

18. 第三者權利 

除借款人及貸款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

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9. 電子簽署及協議 

借款人可以透過親筆及/或貸款人決定的電子形式簽署申請。任何就申請而作出的電子簽署（或借款人透過電子形式向貸款人提

交或提供的協議或承約）均對借款人具有約束力，並與借款人的親筆簽署或墨水簽署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定義 

借款人指獲貸款人批核貸款的人士。 

香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貸款人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並包括貸款下的任何權利和責任的繼承人及受讓人。 

還款戶口指借款人指定的還款戶口。 

 


